
芜湖市繁昌区教师发展中心文件

繁教师〔2026〕4号

关于申报繁昌区2026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

通   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了做好繁昌区2026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凡我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人员均可申报。

2.每一申报人不得同时申报两项课题，同一课题不得多级申报，已承担省、市、区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而尚未结题者不得申报。

二、申报要求
1.区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选题应以我区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研究重点，选题应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要突出对教育改革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着眼于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问题研究，力戒低水平重复研究。

2.申报者可结合当前课程改革形势和各自工作实际，针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自行提出课题。课题的确立要根据自身的能力和资料等方面的积累，以及必要的保障条件等，避免不切实际和盲目性。

3.乡镇学校申报区级课题数不少于1项、城区学校不少于2项。
4.申报者应认真做好课题论证和研究设计，填写统一规格的区“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一式三份），申报者所在单位应认真负责地签署意见。申请书表格附后。

三、申报办法

1.申报者将填写好的、并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的申请书（一式三份）报区教师发展中心，同时提交电子稿至562978076@qq.com。

2.区教师发展中心受理区级课题申报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30日。各学校应据此安排，组织好本单位的申报工作。

联系电话：0553—7913346，联系人：李应平。

附件一：繁昌区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汇总表

附件二：繁昌区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

                                       2026年3月6日

附件一：

繁昌区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汇总表

	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第一负责人
	第二负责人
	完成时间
	第一负责人联系电话

	
	
	
	
	
	
	

	
	
	
	
	
	
	

	
	
	
	
	
	
	

	
	
	
	
	
	
	

	
	
	
	
	
	
	

	
	
	
	
	
	
	

	
	
	
	
	
	
	

	
	
	
	
	
	
	


繁昌区教育科学研究课题
立项申请书

	学  科  分  类：
	

	课  题  名  称：
	

	第一负责人签名：
	

	第二负责人签名：
	


繁昌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填　报　须　知

　　1、按照《安徽省繁昌区教育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课题负责人须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课题负责人不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职称、而且课题组中又无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科研人员参加实际研究工作的，须由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科研人员的推荐。

　　2、课题负责人必须是该项目的实际主持者和指导者，并在项目研究中担负实质性的任务。

　　3、课题采取“双负责人制”，每个课题可以第一负责人和第二负责人的顺序填报两名课题负责人。

　　4、课题论证应尽量充分。研究计划和阶段成果应尽量明确。

　　5、课题所需经费原则上由课题承担人所在单位负责解决。

　　6、申请书须经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领导审核，签署明确意见承担信誉保证并加盖公章后上报。

7、申请书按一式三份（用Ａ４纸型打印）报送繁昌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提交电子稿。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行政职务
	专业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课题负责人学术经历
	

	
	

	课题组主要成员
	姓　名
	性别
	年龄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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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

	
	

	
	(二)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标

	
	

	
	(三)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四)本课题研究的框架思路

	
	

	
	(五)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预计有哪些突破（创新点）

	
	

	
	(六)本课题主要研究方法

	
	

	
	(七)完成本课题的条件分析(包括人员结构、资料准备和经费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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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课题组成员分工情况

	
	

	
	主 要 研 究 阶 段
	阶 段 成 果 形 式

	
	
	

	
	最 终 完 成 时 间
	最 终 成 果 形 式

	
	
	

	课题负责人所在学校意见

	单位盖章



	繁昌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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